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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決算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本應另以法律定之，僅在法律未制定前，準

用現行決算法之規定而已，主管機關應在適當時期訂定地方決算法律，

乃屬當然，併此指明。

釋字第二三六號解釋（78.3.17.）

【解釋文】

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所謂「不依核准計畫使用」或「不實行使用」，應

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

有明顯事實，足認屬於相關範圍者，不得為割裂之認定，始能符合公用

徵收之立法本旨。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及行政院五

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即係本此意旨，與憲法第

十五條並不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惟基於憲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之意旨，國家為公用之需要，得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土地徵收

後，需用土地人，即應在一定期限內，依照核准計劃實行使用，以防止

徵收權之濫用，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故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

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

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上述規定

所謂「不依核准計劃使用」或「不實行使用」，應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

使用之規劃，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有明顯事實，足認屬

於相關範圍者，不得為割裂之認定，始能符合公用徵收之立法本旨。行

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誤為六十九年判

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所謂『徵收私有土地後，

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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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若就徵收之土地已按原核准計劃逐漸使用，雖尚未達到該土地之全

部，但與不依核准計劃使用之情形有間，應無該條之適用。」及行政院

五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需地機關是否已於徵

收完畢一年後實行使用之認定，應以該項徵收土地之整體為準，而不

能仍按徵收前之個別原所有權之各個地區以為認定已否實行使用之準

據」各等語，即係本此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並不牴觸。

至徵收土地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其徵收之範圍有無逾越必需之限

度，乃該徵收處分是否違法之問題；就所徵收之土地，於如何情形下，

為依核准計劃為整體之使用，乃具體案件事實認定事項；又原土地所有

權人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主張收回其土地，有無期間之限制，均不在

本件憲法解釋範圍內，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三七號解釋（78.3.17.）

【解釋文】

支票本為支付證券，得代替現金使用。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

二項雖規定：「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但

票載日期後之支票，仍為見票即付，此觀同條第一項規定自明。財政部

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修正之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依本法

營業稅分類計徵標的表規定，凡以收款時為開立統一發票之期限者，其

所受之遠期支票，得於票載發票日開立統一發票」，係顧及收受未屆票

載發票日支票之營業人利益而設，符合當時之營業稅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之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營利事業發生營業行為時，應依營業稅法第十二條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其以支票為價金之支付者，因支票本為支付證券，得代替現金使

用。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雖規定：「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

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但票載日期屆至後之支票，仍為見票即付，

此觀同條第一項規定自明。




